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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不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告全
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根據公司條例在香港註冊成立) 

(股份代號: 3) 
 

關連交易 
 
 
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卓裕已於 2011 年 6 月 3 日透過簽訂並向裕民交回中標通知

書，成功投得為裕民於該物業進行電氣安裝工程之分包合約。 
 
由於裕民為本公司之控股股東恒基地產之全資附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 
裕民為本公司之關連人士，因此交易構成《上市規則》第 14A 章項下本公司之

關連交易。由於最高合約金額超過 1,000,000 港元，以及就最高合約金額根據《上

市規則》第 14 章計算之適用百分比率大於 0.1%但少於 5%，故交易僅須遵守《上

市規則》第 14A 章項下申報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遵守須獲獨立股東批准之 
規定。 
 
 
交易 
 
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卓裕已於 2011 年 6 月 3 日透過簽訂並向裕民交回中標通知

書，成功投得為裕民進行該物業之電氣安裝工程之分包合約。裕民為本公司之

控股股東恒基地產之全資附屬公司。 
 
根據中標通知書之條款，卓裕將按總包金額 70,397,250 港元或 74,028,300 港元

於該物業進行電氣安裝工程，該金額視乎裕民最終確定所選擇之總包工程而

定。裕民亦可選擇要求卓裕提供中標通知書所載之多項額外服務，就編製綜合

機電圖則及綜合建築工程圖則與其他機電分包商及專門承包商進行生產、提交

及協調工作、就住宅單位安裝電線配件以及就浴室電視及廚房電視安裝管道及

電源插座（「額外工程」），額外金額最多達 1,616,710 港元。 
 
代價由卓裕及裕民在投標過程中經公平磋商後得出，並根據卓裕向第三方客戶

一般提供之價格及條款釐定，且不會較卓裕向其他獨立第三方客戶所提供的優

惠。裕民擬向卓裕按月支付代價，而裕民向卓裕分期支付之金額將根據裕民對

卓裕在有關月份進行電氣安裝工程之實際量之評估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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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裕民選擇較高之總包工程及要求卓裕提供全部三款額外工程為基準，預期卓

裕就進行電氣安裝工程應收裕民之最高總額將不超過 75,645,010 港元（「最高合

約金額」）。 
 
預期卓裕及裕民其後將訂立正式協議，當中將包括與中標通知書所載者相若之

條款，惟將更詳細載列交易之條款及條件，包括支付代價之時間及電氣安裝工

程之規格說明。 
 
交易之理由及好處 
 
卓裕主要從事鋪設地下管道及電線、樓宇公用事業及通訊設施服務系統之開發

及其他有關服務，並將不時在其一般日常業務投標進行機電安裝工程。預期訂

立交易為卓裕以至本集團整體帶來利潤。 
 
董事（包括獨立非執行董事）認為，交易於本集團一般日常業務中按一般商業

條款進行，而交易之條款屬公平合理，且符合本集團與股東整體利益。 
 
關連交易 
 
由於裕民為本公司之控股股東恒基地產之全資附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裕

民為本公司之關連人士，因此交易構成《上市規則》第 14A 章項下本公司之關

連交易。由於最高合約金額超過 1,000,000 港元，以及就最高合約金額根據《上

市規則》第 14 章計算之適用百分比率大於 0.1%但少於 5%，故交易僅須遵守《上

市規則》第 14A 章項下申報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遵守須獲獨立股東批准之 
規定。 
 
由於李兆基博士、李家傑先生及李家誠先生根據香港法例第 571 章《證券及期

貨條例》被視為於恒基地產擁有超過 5%權益，彼等被視為於交易中擁有重大利

益，並於董事會議上就批准交易之決議案放棄投票。 
 
一般事項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於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事燃氣生產、輸送與銷售相關

之業務、供水，以及經營與能源有關之業務。 
 
據本公司迄今所知，裕民主要在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事建設工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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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在本公告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下列詞語具有以下涵義： 
 
「本公司」 指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立之有限

公司，其股份在聯交所主板上市 
 

「代價」 指 裕民向卓裕將予支付之代價，以於該物業進行電

氣安裝工程及（如需要）額外工程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裕民」 指 裕民建築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立之有限

公司，為恒基地產之全資附屬公司 
 

「電氣安裝工程」 指 供應及安裝電氣設備以及測試及啟動電氣系統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恒基地產」 指 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立之有限

公司，其股份於聯交所主板上巿（股份代號：12）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行政區 

「中標通知書」 指 裕民向卓裕發出之函件，確認電氣安裝工程之投

標將按其所載之條款予以接納 
 

「《上市規則》」 指 《聯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該物業」 指 位於香港新界元朗大棠丈量約份 116 約地段 5369
號之住宅物業發展 
 

「聯交所」 指 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 
 

「交易」 指 卓裕為裕民於該物業進行之電氣安裝工程 
 

「卓裕」 指 卓裕工程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立之有限

公司，為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的法定貨幣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首席財務總監暨公司秘書 

何漢明 謹啟 
 
香港，2011 年 6 月 3 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下列人士組成： 
 
非執行董事：  李兆基博士（主席）、林高演先生、李家傑先生及李家誠先生 
 
獨立非執行董事： 梁希文先生、李國寶博士及潘宗光教授 
 
執行董事：  陳永堅先生及關育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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